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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申
華
藥
房
新
張
大
廉
價

敬
敗
看
・
弟
現
在
卡
架
利
埠
開
殷
中
華
唐
壹
所.
選St

古
金»
 

效
力
的
膏
丹
丸
散
累
藥
油
方
削.
不
惜
重
賣.
精
工̂
6
1
<
 

種
・
對
於
治
療
各
種
內
外
奇
難
雜
疵
之
藥
.•/
應
宥
盡
有
：/■
壁 

現
新
張
伊
始■•
故
將
歷
年
發
售
之
馳
名
篥
品.
减
價
南
星
期.
由出 

弍
月
廿
日
起
・
至
三
月
五
日
止.
倫
胞
購4

身*
品
：»
 麥一

大
羅
仙

天
星
書

■
算
命
價
格

小
批
八
字 
一元 

中
批
星
盤
五
元 

加
批
八
字
二
元 

大
批
養
拾
元 

筆
金
先
惠 
•空
函
不
答 

■
寓
所
雲
坤
耋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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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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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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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ral!  St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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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經
驗
糖
臂
治
療
葯
計!

料
共
抬
包 

每
料
定
情
四
十
元
半
料
定
價
廿
元
减
易
內
暫
收
五
折 

一海狗腎健腎丸 

每
借
一
元
五
一

每
査
二
元.■

▲
牛
黃
湖
泰
丸

以
上
翀
藥
買
一
送
俺
惟
毎
人
購
藥
不
能
多
至
兩»
以
外
一 

養
明
白
濁
洗
射
散 
每
褥
二
元 
」 

五妳8

精
丸
益
普
壹*

現

以
上
兩
議
價
即
內
七
芥
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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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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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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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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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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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平
光
正
水■

鏡̂
^
叁
元
至
公II  

▲
欠
眼
鏡^3

五
元
至
人
元 
1
 

▲
近
視S^a

六
元
至
十
元 

以
上
三
厘
瘍
七
折
 

一!
一 

▲
@

w
iB

則

倫
胞
來
函
問
症
，或
祐
求B
方
療
治
・
須
依
照
下
列
標
僵
述#
 

狀
，幷
先
患»
金
貳
元.
當a
鮮
綱
答
畳.
幷
代
;6配
方«
之!8
 

攀
本
藥
房
晚
賣
否"
母 

19 其
便
・
省
聲
則
凍
先
赢
激 

棟
或
由U
O
D
亦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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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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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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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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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丁
>

一
射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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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
有
華
人 

經
紀11^:  

各
欺
紙
料
如
紙
袋
厠
紙@
物
紙
等
等
文
房
用
具 

學
快
用
品 

18有
矗
有
今
修
食
華
人
經
紀
與 

貴
養
洽
料
必 8
爲
利
便
幸r
留
心
光
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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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1犖
太
平
洋
紙
公
司
敗

W
^

本
旅
館
在
雲
埠
緬
街
夾 

佐
治
街
角
開
張
房
舍
寛 

敝
牀
褥
雅
潔
汽 «
溫
煖 

水
嚨
冷
熱
且
與
華
毋
龄 

爲
部
近
茲
爲
利
便
起
見 

瞥
自
由
車
送
迎
僑
胞 

光h
希
爲
暨 

電
話"  
«
«
 /

叁
。

▲
司
理
人

佐 洽
E
 C 

S
 a 

•w
e  g 

r o

(
壹
施
巣
年
齡
居
處

C

四
一
現
時
症
瞬
宓
精
深̂

弟
恨
法
适 

，二)
病
因
及
起
始
年
月(
五)
身
有
塞
热
否(
八"
腹
部
脹
痛
否
',
一 

(
三)
延
鬱
服
藥
之
經
過
〔六)
口
舌
箴
禍
话
为^8^®
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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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加
拿
大
各
類
代
尊
戲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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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華 
廣
褥
陲 
金
利
源 
活
生
行
門*
咨
報 e
s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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墉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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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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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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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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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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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g  T
  

B.CO. 
;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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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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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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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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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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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毋◎

菓
子
瓜
输
招
頂
一 

位
在 
In 仔
梳
街
貳
千
七
百
零
三   

B-乃
弟
自
創
開 

張
已
多
年
生
意
向
稱
暢
旺
地
点
適
中
因
弟
志
切 

東
旋
願
將
舖
內
生
意
架
物
盘
品
全
盤
籍
定
價 

從
廉
如
有
志
管
斯
業
者
睛
早
到
來
面
商
一
切
勿 

失
良
機
是
荷

聲
明|
師
內
宜
向
附
般
兼 »
西
人
福
食
专 

行
如
有
別16

可
隨■
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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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三
貳
年
七
月
拾
四
魏
：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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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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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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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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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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镂
雁
價
剤
用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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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須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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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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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
：
虜"

之
：
聲
成
大
振
：
所
部
駐
毎
個
婦
女
每
夜
貝
准
一 
個
丈
夫
在
她
們 

蓬
萊•
招
道.
黃
縣■
掖
縣.
牟
平
：
平
度
的
家
中
住
僧
：
假
使 
一 個
婦
人
有
三
個

已
蕩
盡
：
今
炎
情
旣
復
：
千
萬
央
民
： 

當
能
飮
水
而
思
源
：
有
以
爲
報
者
：
兄 

亦
何
必
食
吾
等
之
食•
・
而
衣
吾
審2
衣
:
萊
陽
：
福
山
。.
棲
證
：
棨
城
：
文
登 

等
縣
・
，二
十
年
韓
復
梁
爲
山
東
生
席
： 

劉
仍
爲
省
委
，・年
來 
So 部
積
極
擴
充
： 

畫
夜
訓
練
：
今
年
並
在
張
家
口
腾
軍
馬 

茜
多•
，名
雖
爲
師
・•
實
則
實
力
較
師
倍 

之
：
有 
一 二
三•旅
：
及
獨
立
旅
：
砲
，兵 

團
，・
特
務
團
：
教
育
團•
・
此
外
又
有
特 

務
徴
等
名
目■
。

或
者
五
個
丈
夫
的
時
候
ec，那
麽
就
要
照 

章
依
次 輪
宿■•
倘
要
建
宿
的
時
候
非
要 

得
到
其
餘
的
丈
夫
和
本
人1
同I
 贊
許 

是
不
可
能
的
：
巡
嚓
員
就
專
去
巡
察
他 

們
留
宿
的
事
情•■

▲
毀
容
術 
她
們
以
爲
美
麗
是
鄙
恥
的

一̂5•
，
:
♦ 

成
周
慨
然
日
：
吾 
eu不.

乃
小

鉛 關
東
雙
俠 間 
竇
崑
您 

然
成
周
故 e
«
日■
，以
音
家
散
財
十
萬 

:
其
未
必
即
貧
乏
：
若
爲
災
民
不
得
飽 

寰
：則
必 
1S轉
以
死
：
父
何
爲
不
思 

:
父
以
成
周
爲
大
欣
：
旣
耗
多
金
矣
： 

今
乂
欲
以
家
資
濟
央
民
：
乃
忿
患
日
： 

吾
家
有
子
弟
四
五
人
：
今
俵
敢
吾
家
財 

・•
以
分
予
爾
等•.
爾
亦
可
得
十
萬
强•
。 

則
聰
用
以
給
與
民
：
吾
不
爾
阻
：
然
爾 

富
思
之♦
。他
日
其
不
能
更
取
諸
兄
弟
之 

所
有
：
以
供
用
度
矣
：

成
周
日
：
父
能
如
是
：
我
之
所
願
也
： 

我
亦
恥
得
祖
父
庇
蔭
以
爲
生
：
今
旣
以 

十
萬
金
予
我
：
可
以
如
吾
願
：
吾
喜
且 

維
旣
：
父
果
以
家
資
予
成
周
：
成
周
乃 

躬
自
携
挈
以
之
炎
所
：
自
爲
俵
散
英
民 

:
災
民
莫
不
感
成
周
我■•
逾
一
月
：
散 

一
罄
矣
：
而
央
情
未
戢
：
成
周
乃
更
以
其 

麻
除
者
悉
散
之
：
比
其
歸
來
：
諸
兄
弟 

5

8111 笑
：
於
其
飮
食
衣
服
取
諸
公
家
者 

一：
莫
不
鹿
眦
而
吝
膏
之■•
恆
日
：
兄 »

可
以
爲
活
乎
：
然
其
母
憐
之••
私
予
之 

賣
散
千
金
：
日
：
兒
勿
偏
强
：
當
以
此 

金
圖
營
幹
・
・
得
以
自
活
：
勿
復
賴
爾
弟 

兄
也
：
成
周
深
感
母
・■
然
自
思
：
如
何 

可
以
營
幹
而
自
活
者
：
以
生
平
雖
讀
書 

:
而
不
樂
爲
官
・
・
以
爲
爲
官
則 ®
削
人 

民
脂
青
以
自
肥
耳
：
於
心
不
安
：

(
未
完)

，•
非
但
認
爲
鄙
恥
而
生
説
是
有
罪
惡
的 

?
喇
嘛*

勳
她
們
説•(
你
們6@
一胭 

脂
細
粉
绘
在
面
上
好
像
一
個
人
怪
：
獻 

媚
男
予•
・
互
求
懋
愛
：
實
爲
大
逆
有
罪 

之
事
・，你
們
應
咳
將
你
們
的
面
孔
變
成 

給
男
子
看
，・爲是 
一 件
可
怕
的
東
西
：

西
藏
婦
女
的
怪
生
活

二
周!1一

現
在
的
中
亜
細
亞
和
西
藏
遭
笄
名
的
即 

方
：
一 妻
多
夫
制
的
風
俗
差
不
多
視
爲
， 

極
普
通
而
且
是
必
需
的
制
度
了
：
喇
嘛 

對
於 
一 妻
多
夫
制
的
風
俗
嚴
禁
得
非
常 

厲
：
但
是
他
的
效
力
只
能
麴
拘
束 
一 部 

分
上
流
社
會
的
人
民
之
外
：
其
餘
的
還 

是
照
常
盛
行
着
：

▲
巡
察
隊
的
組
織 
爲
了
一 
妻
多
夫
的 

緣
故
：
所
以
常
常
發
生
爭
風

—
的
風 

波
：
爭
門
：
流
血
：
這
是
極
尋
常
的
事 

情・，因
此
他
們
組
懒
了
一 
個
巡
察
隊
： 

巡
察
歡
都
是
由
各
個
村
落
或
鎖
市
自
由

劉
珍
年
史
畧

制
珍
年
：
字
儒
席
・•
河
北
南
宮
人
：
保 

定
軍
校
學
生■
・
十
六
年
救
宗
昌
督
魯
時 

:
方
永
昌
駐
诉
州
：
副
任
方
部
團
長
： 

也
方
部
改
編
爲
第
四
車
：
翻
陞
任
旅
長 

:
十
七
年
張
宗
昌
失
敗
：
倉
皇
棄
濟
夜 

週
：
黨
軍
乘
之
：
日
軍
突
出
挑
釁
：
演 

出
五
三
慘
劇
：
方
永
昌
率
部
曲
诉
東
竄 

,.
80
倒
方
代
領
其
衆
：
乂
併
何
益
三
之 

一
第三師：
人
数
渐
衆
：
嶄
然
露
頤
角
： 

駐
鶴
東 6
 州 
一 帶
：
十
八
年
張
宗
昌
褚 

玉
鹿
擾
亂 «
東
劇
拚
死
抗
戰
：
牟
平
之

於
是
你
們
就
，得
到
了
無
上
的
道
學
了
一
・ 

這
種
的
解
釋
已
經
深
深
地
印
刻
在
那
些 

無
知
婦
人
的
腦
海
中
的
：
他
們
也
就
拿 

爲
黑
的
・•
敗 
I. 
猪
肝
色
的
・•
土
色
的
： 

堂
和
他
們
的
臉
上
：
所
塗
的
花
樣
愈
使 

男
人
怕
懼
她
們
：
作
爲
道
學
高
深
的
進 

步
：
據
説
：
現
在
又
融
了
許
名
毀
容
會 

•
・
專
門
研
究
毁
容
的
法
術
呢
：

記
憂

組
成
的••
他
們
的
職
務
用
來
專
門
舉
查
共
黨
陳
復
：
被
兵
於
南
服
：
此
事
經
其

^
^
^
^
^
^
^

彌̂
 佛
或
千
遍
稼M
當
獲
現
世
十
種
功
德

父
修
人
氏
布
滬
亦
有
此
饒
話
矣
：
陳 

復
之
富
蔭
否
；
爲
另
一 
問
粵
：
但
以 
一 

.受
高
等 6
 育
之
人•■
且
爲 - 
懐
有
大
志 

之
士
：
而
竟 
一 彈
横
來
：
贵
志
以
歿
： 

亦
66足
哀
矣•
，按
陳
復
之
留
俄
：
爲
民 

十
三•.
富
是
時
與
其
借
行
者
：
有
篇
玉 

第
之
子
洪
國
：
焉.介
石
之
子
振
國
：
而 

皆
嶄
然
露
就
角
：
英
氣
勃
發
者
：
一 時 

^
 海
三*
子
稱
：
而
此
三
公
子
中
：
言 

新
動
稱
激
烈
者
：
力
推
洪
國
：
而
最
温 

礼
帮
：
財
爲
陳
復
：
激
烈
者
：
課
俄
党

果
乃
心
赤
化
者
：
甫
批
國
門
：
則
聲
官 

復
認
第
父
：
蘇
俄
黨
要
：
頓
足
椎
心
： 

歎
爲
先
計
：
由
是
防
範
振
國
及
陳
復
益 

嚴
：
握
國
乃
佯
狂
莫
都
：
長
居
溫
柔
鄕 

中
：
而
陳
復
収
埋   

-gi伏
案
：
從
事
攻
讀 

矣
：
迨
今
歲
：■
俄
黨
要
・.
察
陳
復
之 

意
敏
：
遂
遣
之
囘
國
：
乃
不
意
竟
以
此 

而
遭
禍
也
：
當
陳
復
乃
父
官
於
粤
海
時 

:
嘗
購
園
於
隔
山
：
名
日
息
園
・
・
暇
輒 

携
其
子
若
女
：
箇
徉
於
山
水
之
間
：
隔 

山
居
族
・.
成
稱
韶
皆
爲
有
救
：
韶
哥
者

金
錢
與
心 
炉3
人 

金
錢
本
屬
萬
能
。然
亦
可
稱
萬
惡
・
書
日 

••
積
金
以
遗
子
孫
：
子
孫
未
必
能
守
： 

心
田
人
毎
難
存
：
腴
田
人
毎
難
棄
：
書 

日
：
但
存
方
寸
施
：
留
與
子 «
耕
：
曷 

若
散
萬
惡
之
金
鎮
：
而
爲
萬
能
：
时
興 

辦
工
麻
以 #
漏
屈
也
：
倡
舉
鞋
建
以
育 

英
才
也
：
上
可
以
利
國
：
下
可
以
福
民 

:
棄
腴
田
而
轉
存
心
田■
・
則
力
勵
慈
善 

以■

黎
也
：
慷
購
戚
友
以
曲 w
也 

:
外
可
以
風
社
會■■
內
可
以
敦
家
庭
： 

故
金
域
宜
散
不
宜
歛■■
散
而
有
方
：  

@" 

是
萬
能•■
歛
而
無
道
：
造
成
薦
恶
：
田 

宜
棄
不
宜
存
：
棄
而
有
道
：
聚
心
田
 

•■
存
如
無
方
：
枉
有
段
田
：
所
請
不
如 

積
德
於
冥
冥
之
中
：
以
爲
子
孫
長
久
之 

計
者
非
即
：
雖
然
冥
冥
之
中
不
可
知
： 

而
積
德
之
官
豈
無
驗
：
養
有
良
因
：
然 

後
有
好
果
：
若
身
爲
父
兄 ̂
日
爲
干
思 

百
計
之
謀
：
作
忍
心
害
理
之
事
：
縱
使

襄
趣
聞
偶
錄 

廣
州
中
國
職
業
女
子
學
校
甄
校
長
：
嫻 

於
蹦
舞
術
：
曾
博
歐
美
人
士
之 *
譽
： 

其
聲
衣
爲
獨
出
心
裁Z
製
就
者■.
航 

空
校
員•■
亦
以
旨
見
稱
：
墓 ®
女
士 

之
多
材
：
段
法
招
之
表
演
・•  

%

氏
慨
然 

允
静•■
集
校
中
窈
窕
者
數
輩
：
晨
夕
課 

習
：
無
何
：
進
退
合
度
：
颯
脅
仙
二 

，乃
定
期
赴
約
：
惜
學
生
舞
衣
未
備
：
子 

致
却
飼
：
颤
音
無
妨
：
余
已
計
之
熟
矣 

:
乃
出
敷
衣
篋
：
命
各
生
自
挥
之
：
瞬 

間
盈
庭
鄺 «
:
香
風
四
溢
：
驟
覩
之
誡 

所
36廣
寒
歐
裡
應
相
妒
矣
：
乃
細
察
之 

:
始
悉
有
爲II
魚
所
嚼
者
：
多
乂
不
喜 

服
之
：®
以
期
限
難
展
：
不
甘
爽
約
： 

卒
携 
一 生
双
會
焉
：
然
亦
可
稱
爲
盛
會 

也
：
濡
筆
紀
之
： 

(
勉
予)

要
之
肝 6
喜
者
也
：
以
是
洪
國
於
三
公
樹
人
之
名.
而
居
族
者
乃
其
妻
黨
也
：

子
中
：
益
爲 ̂
俄
党
人
所
垂
青
：
若
夫 

陳
復
：
則
直
居
末
座
而
已■•
至
我
國
淸 

黨
塞
靴
：
中
俄
邦
交
斷
絕
：
洪
國
即
案 

合
三
公
汙
而
與
謀
：
謂
今
環
境
恶
劣
： 

痛
输
以
表
見
者
：
則
殺
身
之■
:

即
在 

自
彪
：
吾
今
有
一
法
焉
：
而
可
以
聚 «
 

宀
俄
黨
人
之
信
者
：
莫
如 «
名
通
電
射
父 

f
l
-
  

e

通
電
：
則
处
子
之
恩
已
絕
： 

Mie
党
勢■■
可
信
吾
徒
爲
赤
裸
裸
之
人

今
不
意
當
年
携
遊
於
山
水
之
間
者
・■
其 

女
則
興
孤
鴻
斷
雁
之 8
 ♦•
而
其
子
則
遭 

橫
死
耶
：
畫
人
善
懐
：
吾
知
樹
人
於
此 

:
當
必
老
涙
横
流
矣
：
陳
復
旣
喪
：
今 

够
俄
中
山
大
學
三
公
子
：
僅
振
國
獨
留 

其
間
：
洪
國
自
離
俄
宣
言
反
共
而
後
： 

已
以
士
官
候
補
生
賣
格
入
日
賊
軍
營
受 

敬
貝
訓
練
：
今
更
在
東
京
麻
布
质
第
三 

蛛
除
第
五
中
世
內
習
砲
術
：
有
以
中
日 

之
事
見
詢
者■■
淡
國
笑
而
不
言
，.
動
習

豐
其
畲
：
廣
其
映
田••
早
有
悖
人
之 .
舟
冲
酒
興 
需
書 

敏
因•♦
而•子
孫
失
相
當
之
教
育
:•,
日

161 
普
豪
 

.*
出
畫
，周
下
湖
高
復
低 

無
3E 米
：
遊
手
好
閒
：
專W
押
霍..
*-
x. 鲁
緣
资
翼
能 
且
同
雄
岁
階
金
擁

嗽
篆
M
W
 靄
午
二
集
扁
襄
矍
 

咏
妨
栽
花
天
不
管 
疎
狂
断
到
月
移
西

*
①
書
來
   

.•:, 
無
所
顧
忌
矣•
，衆
謀

泽
夏
之
箴
遂
考
而
三
公
子
在
rg"

llg?

其
爲
一
深
沉
之
士 

…W
乃
父
風
：
深
知
明
哲
保
身
之
道
：

一
戛•
他
盘
鼠
矣
士
及
図
十
本.
洪SI  

îlilî
lltf.

而
家
徒
壁
立
：
流
爲
匪
肝
：
安
有
好
果 

之
報
：
故
余
日
：
心
田
格
戰
勝
金
錢
・
-•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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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安
：.一

爲界
。.

曩

类

一

公
■
.

可

芸

，

戰V 
縱
衣
食
無
虞 
。亦
難
堪
此
筋
骨
蘇
縮)
。肌 

革
慘
慎
之
苦
者
矣
。 
况
喋
血
于
缉
林
弾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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